
摘 要

驰名商标认定，证据是关键

很多国外客户的商标在中国具有很高知名度，但在实际案件中，往往因

为缺乏充足的书面证据证明商标的驰名情况，而不能得到《商标法》有关驰

名商标的保护。本文重点介绍驰名商标认定对证据方面的要求，主要包括商

标的注册使用情况、生产销售情况、广告宣传情况、获奖情况、受保护记录

五个方面。企业可以参照上述五组证据要求保存、收集商标驰名证据，尤其对于企业的核心品牌，应积极

准备充足的证据材料，以寻求驰名商标保护。

2011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

2012年4月11日，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进一步加大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的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11年中国法院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包括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7件，行政案件2件，刑

事案件1件。该10大案件涉及了网络商标

侵权、外国商品的特有名称保护、知名服

务特有名称保护、网络著作权、软件著作

权、网络运营商的不正当竞争及医药领域专利创造性认定等典型问题，

为将来类似案件的审理，尤其是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提供了有

益启示和指导。

你在中国的知识产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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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第一期和第二期的
敬海知识产权法讯中，我们介绍
了驰名商标保护的体系和主要法
律法规。很多国外客户的商标在
中国具有很高知名度，但在实际
案件中，往往因为缺乏充足的书
面证据证明商标的驰名情况，而
不能得到《商标法》有关驰名商
标的保护。因此，本期我们将重
点介绍驰名商标认定对证据方面
的要求，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为证明商标的驰名情况，
通常需要提供五个方面的证据材
料。

一、商标的注册使用情况。

1. 商标最早申请日、申请人、
注册日等；如有转让、变名
等情况应一一列明；如有许
可使用等情况应列明（注
意：如有许可使用的情况，
本文中所有证明驰名情况的
证据必须均为商标实际使用
人的）。		 	

2.	 权利状况：最早使用日期
（应以有证据证明的使用日
期为准）。

3. 在其他类别及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注册情况。		 	
   

二、生产销售情况。

1. 申请人主要经济指标：产
量、产值、销售收入、利
润、纳税等。（必须有审计
报告或统计局、税务局、海
关出具证明）

2.	 全国同行业排名：出证机

构的资质；具体哪项经济
指标、年份、具体排名情
况。			

3. 销售区域：国内以省为单
位；国外以国为单位；列明
的区域必须有相应发票、报
关单等证据在案佐证。

三、广告宣传情况。

1. 宣传形式及载体：每种宣传
形式应列明具体内容及相应
年份。

2.	 广告费（万元）：年份、广
告费（必须经审计）	

3. 持续时间：主办人应依据上
述第1项中的证据确定时间，
不得随意填写当事人自称的
持续时间。

4. 影响范围：主办人应依据上
述第1项中的证据确定范围，
不得随意填写当事人自称的
影响范围。

四、获奖情况。

1. 申请人：针对申请人企业所
颁发的奖励，如“重合同守
信用企业”等。（获得质量
认证等，不属于获奖）

驰名商标认定 
证据是关键

2.	 商标：针对商标所颁发的奖
励，如“著名商标”等。

3. 申请人产品：针对使用商标
的产品所颁发的奖励，如
“名牌产品”“科技进步
奖”等。

	 以上三部分获奖情况只填
写省、部级以上奖项，需列明颁
奖时间、奖项名称、颁奖单位。	
   
五、受保护记录。

1. 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记录：
应有相应法院判决书、《重
点商标保护名录》等证据在
案佐证	。

2.	 遭受侵权保护记录：应有有
权机关的行政处罚立案书、
决定书、判决书等在案佐
证。

驰名商标的认定，证据是关
键。因此，为了获得驰名商标保
护，企业可以参照上述五组证据
要求保存、收集商标驰名证据，
尤其对于企业的核心品牌，应积
极准备充足的证据材料，以寻求
驰名商标保护。

作者：向少云



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三次组织双方
当事人和解，双方最终达成一揽子
和解协议并就后续的商标注册和使
用进行了约定。至此，双方多年的
多起诉讼以及争议圆满解决。

本案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
题并不复杂，但因涉案双方具有较
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人民法院促
成双方和解更加有利于双方企业的
发展和合作。

4、空调器“舒睡模式”专利侵权
纠纷案

原告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以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制造、珠海市泰锋电业有限公司销
售的“美的分体式空调器”侵犯其
“控制空调器按照自定义曲线运行
的方法”发明专利权为由，向广东
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涉
案产品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构成侵权。

本案中法院在准确认定事实
基础上，就技术特征的认定、赔偿
数额的确定、侵权赔偿数额与法定
赔偿最高限额等问题深入的分析，
对同类案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5、百度MP3搜索著作权纠纷案

环球唱片有限公司、华纳唱
片有限公司、索尼音乐娱乐香港有
限公司发现其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
128首歌曲在百度网站MP3栏目中
通过搜索框、榜单等模式，提供了
链接以及相应的在线试听和下载服
务。三家公司认为百度公司的上述
行为侵犯了其对上述歌曲录音制品
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请求法院
判决赔偿其经济损失。

一审法院认为，百度公司设
置搜索框供网络用户输入关键词搜
索歌曲的行为以及设置榜单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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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10大案件

2012年4月11日，为充分发挥
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进一步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宣传的力
度，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11年中国
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
包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7件，行政
案件2件，刑事案件1件。

1、淘宝网商标侵权纠纷案

原告因杜国发在淘宝网上销
售与自己的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服
装，并在要求淘宝公司采取制止侵
权行为的措施无果后，遂将杜国发
和淘宝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
讼。

一审法院判决杜国发、淘宝
公司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共计10000元。

二审法院认为，淘宝公司知
道杜国发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商标
侵权行为，未采取必要的能够防止
侵权行为发生的措施，构成共同侵
权，应当与杜国发承担连带责任。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在本案中确定了网络交易平
台服务提供者承担帮助侵权责任的
过错判断标准，如果网络服务提供
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所提供的服
务实施侵权而没有财务适当措施避
免侵权行为发生，应当与用户承担
共同侵权责任。

2、“拉菲”商标纠纷案

被告深圳市金鸿德贸易有限
公司在其葡萄酒产品、网站和宣
传手册中使用“Lafite	 Family”、
“拉菲世族”及图形标识，对其历
史渊源的介绍与原告尚杜公司历史
部分相同。湖南生物医药集团健康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了被控侵权
产品。原告以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
争向长沙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	 被告构成侵
犯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
被告金鸿德公司停止在继续使用侵
权商标，被告生物医药公司立即停
止销售侵权产品及使用宣传资料。

二审法院认为，被控侵权产
品上使用的文字和标识侵犯了原告
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判决维持了一
审判决。

本案明确了对于外国商品的
特有名称的保护，中国境内公众对
于品牌的熟悉程度应是重要的参考
条件，而商品在国外的知名度可以
作为认定国内知名度的参考条件。

3、“大运”与“江淮”汽车商标
纠纷案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从
2005年以来在其生产的汽车上使用
椭圆形加五叉星标识，并进行大量
持续不断的宣传，具有一定知名
度。该标识于2005年申请注册，但
没有被核准，为未注册商标。广
州红太阳机动车配件有限公司于
2007年被核准注册第4233581号和
第4425670号商标，核定使用在第
12类汽车上。2010年红太阳公司及
相关企业开始在媒体上大规模宣传
该注册商标。2010年3月26日，红
太阳公司向江淮股份发出《律师
函》，要求停止侵犯其注册商标专
用权。江淮集团随之提起确认不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诉讼。

一审法院以双方商标不构成
近似为由判决江淮集团与江淮股份
不侵犯红太阳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
权。

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红太阳公司不服该判决，向
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因涉及多
起关联民事、行政纠纷案件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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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均不能证明其明知或者应知所
链接的录音制品侵权，故不构成对
三大唱片公司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
犯。

二审审理中，经过多次调
解，最终使双方在达成根本版权许
可协议的基础上，就涉案纠纷达成
和解协议，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和
反盗版协议。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衍
生出来的数字化产品会带来新的知
识产权的问题，在本案中，不仅促
进了权利人和作品使用者时间的合
作，有效限制网络盗版的传播，而
且维护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达成
了“双赢”的局面。

6、“3Q”之争引发的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

腾讯科技公司为QQ软件的
著作权人，2010年其将QQ软件的
运营和专有使用权许可给深圳市
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涉案
软件“360隐私保护器”由奇智软
件（北京）有限公司开发，通过
“360网”发行。“360网”由北京
奇虎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信息服务业
务，但主办单位登记为北京三际无
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360隐私
保护器”只针对QQ软件进行监测
和评价，“360网”在其360安全中
心、360论坛等网页发布关于QQ软
件窥探用户隐私的多篇文章。腾讯
科技公司和腾讯计算机公司认为三
被告捏造事实，损害其商业声誉，
构成商业诋毁，故以不正当竞争为
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一审法院认为，腾讯科技公
司、腾讯计算机公司与三被告在网
络服务、用户市场、广告市场等网
络整体服务市场中存在竞争关系。
涉案产品对QQ软件的监测缺乏客

观公正性，而发布的相关文章存在
不实的描述和评价，上述行为足以
误导用户产生不合理的联想，对原
告有一定程度的贬损。据此，一审
判决三被告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
失。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

本案中主要涉及用户业务不
同的网络运营商在竞争法意义上竞
争关系的界定，以及对互联网环境
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阐释，同时涉
案公司的社会影响巨大，可以对网
络行业的竞争行为起到规范指引作
用。

7、“开心网”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原告开心人公司认为千橡互
联公司和千橡网景公司使用“开
心”作为网站名称、使用“kaixin.
com”域名的行为侵犯了其注册商
标专用权，同时构成对其知名服务
特有名称“开心网”的仿冒，构成
不正当竞争；在网站首页使用苹
果笑脸与“开心网”文字组合标
志，构成对“开心网”（kaixin001.
com）网站首页星形笑脸及“开心
网”文字组合标志这一知名服务特
有装潢的仿冒，也构成不正当竞
争。

一审判决千橡互联公司、千
橡网景公司不得在提供社会性网络
服务中使用与原告知名服务的特有
名称“开心网”相同或近似的名
称，并赔偿原告40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原告通过
“开心网”（kaixin001.com）提供
的社会性网络服务在2008年3月之
后的较短期间即已构成知名服务，
该网站名称作为网络用户识别该服
务的最重要途径，构成该知名服务
的特有名称，受反不正当竞争法
保护。被告千橡互联公司在明知	
“开心网”（kaixin001.com）提供
的社会性网络服务已构成知名服务

的情况下，使用该知名服务的特有
名称“开心网”作为网站名称，在
相同行业和领域中向公众提供社会
性网络服务，使网络用户对二者提
供的服务产生混淆，构成不正当竞
争。故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

在本案中，法院确定了具有
知名度的社交网站名称可以作为知
名服务的特有名称受反不正当竞争
法保护，处理结果对网络秩序起到
了示范效应。

8、“卡斯特”商标三年不使用撤
销行政纠纷案

李道之为指定使用在第33类
“果酒（含酒精）”等商品上的
“卡斯特”商标（即涉案商标）的
商标权人。2005年7月，法国卡斯
特公司兄弟股份有限公司以连续3
年停止使用为由，向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撤销涉案商
标。商标局以李道之未在法定期间
内提交其使用涉案商标的证据材料
为由，决定撤销涉案商标。

李道之不服，向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
审，并提交相关证据。商标评审委
员会作出了撤销商标局决定、涉案
商标予以维持的决定。

法国卡斯特公司不服，向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一审、二审法院均维持了商标
评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

法国卡斯特公司不服向最高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院认为，
综合李道之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在
商业活动中对涉案商标进行公开、
真实的使用。至于涉案商标有关的
其他经营活动中是否违反进口、销
售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并非商标法
第四十四条第（四）项所要规范和
调整的问题。因此裁定驳回了法国

2011年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10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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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公司的再审申请。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三年不使用
撤销”制度的目的在于激活商标清理闲置商标，撤
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要在商业活动中公开、
真实使用了注册商标，且没有违反商标法规定，就
不应撤销。

9、“抗β-内酰胺酶抗菌素复合物”发明专利无效案

广州威尔曼公司是“抗β-内酰胺酶抗菌素复合
物”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针对本专利，双鹤公司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
求。专利复审委员会以本专利不具有创造性为由，
宣告专利权全部无效。广州威尔曼公司不服，向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维持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

二审法院认为，专利权人有关对比文件公开的
联合用药与涉案专利中的复方制剂系完全不同的概
念，二者具有本质区别，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以及
专利复审委决定；判令专利复审委员会重新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临床联合用药与复方
制剂虽属于不同的技术领域，性质有所不同，但亦
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在临床联合用药公开了足够
的技术信息的情况下，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从中获
得相应的技术启示。在对比文件公开了丰富、详实
的技术内容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已能获得足
够的启示并有足够的动机，获得涉案专利技术。据
此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专利复审委员会无效决
定及一审判决。

本案中涉及到医药领域内的诸多典型法律问
题，具有较大影响，受到业界关注，再审判决就复

方制剂产品专利的创造性认定，权利要求解释、授
权标准与相关行政法规关于药品方面的相互关系，
专利说明书等法律问题给出了指导性意见。对于医
药领域的专利申请、审查和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10、非法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侵犯著作权罪案

被告人鞠文明在无锡市信捷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工作期间，未经公司许可擅自下载了该公司的OP系
列人机监控软件V3.0等软件。后于2008年8月与被告
人徐路路、华轶共同出资成立公司，用其非法获取
的上述OP系列人机监控软件生产与信捷公司同类的
文本显示器。

一、二审法院均认为：通过对被控侵权软件与
权利人软件的程序比对，并结合被告人擅自下载权
利人软件的事实，足以认定三被告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计算机软件，情节
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本案中，
涉案文本显示器的价值主要在于实现其产品功能的
软件程序，而非硬件部分，涉案软件著作权价值为
其主要价值构成，因此，以产品整体销售价格作为
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依据，具有合理性。

本案通过对被控侵权软件与权利人软件的程序
对比，并结合案件事实，认定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并以侵权产品整体销售价格计算非法经营额，以此
定罪量刑，加大了对隐蔽的知识产权犯罪行为的打
击。

作者：蒋远东	/向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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